
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附設空中進修學院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中考參考答案 

考試科目： 二專 530 人身保險 考試日期： 112 年 11 月 12 日 節次： 3 
  

一、 選擇題：（30%） 

1. ( B ) 現設定 Z 為保險金額，P 為純保險費，w 為給付保險金之機率。下列何者可說明個別保單之對價關係並達到保費定  

   價之「收支相等原則」: (A)Z= wP   (B)P=wZ   (C)w=Z/P   (D)P=w/Z 

2. ( B ) 假設某保單之純保費為$2,500，附加費用率為 40%，該保單之總保費為多少?  (A)$6,250  (B)$4,167  (C)$3,000   

(D)$2,500 

    3.( D ) 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特定年度，直接保費收入與國內生產總額 GDP 之比值，稱為：  

        (A)普及率   (B)保險密度   (C)投保率    (D)保險滲透度 

4. ( C ) 下列何者屬於風險控制之方法?  (A)風險自留  (B)風險移轉   (C)損失預防  (D)設自負額 

5. ( C ) 下列何者不屬於人身保險業者所經營之險種?  (A)傷害保險   (B)不分紅保單  (C)保證保險   (D)年金保險 

6. ( A ) 人身保險不適用於下列何種保險契約之原則? 1.賠款分攤原則 2.保險利益原則 3.代位求償原則 4.主力近因原則     

        (A)僅 1.&3.  (B)僅 1.&4.  (C)僅 2.&4.  (D)僅 2.&3. 

7. ( B ) 人壽保險業以計算保險契約簽單保費之利率及危險發生率為基礎，並依主管機關規定方式計算之準備金，稱為: 

       (A)責任準備金  (B)保單價值準備金   (C)賠款準備金   (D)超額準備金 

    8. ( C ) 下列何者非屬於「核保」之基本功能: (A)自負額的釐訂  (B)純保費的精算  (C)損失金額之鑑定  (D)危險之選擇 

9. ( D ) 風險控制是指降低風險的決策或作為。下列何者不屬於風險控制的方法?(A)避免從事有風險之行為  (B)分散資產 

 (C)損失預防與抑制   (D)自留 

10.( B ) 以個人未來之收益能力折現，以衡量該個人當前身故所致經濟總損失之方法，稱為: (A)家庭需求法  (B)生命價值法    

       (C)所得倍數法  (D)遺族需要法 

 

二、解釋名詞: (15%) 

    1.道德危險因素:被保險人不誠實或居心不良，導致增加危險事故之頻率或嚴重程度。(P.5) 
 
    2.分紅保單:要保人購買之壽險保單可參與分配保險公司之死差異、利差益、費差益者，稱之。(P.73) 
 
   3.逆選擇:大量之高風險群之被保險人選擇投保，而低風險群之被保險人選擇離開(不投保)，即造成逆選擇，將導致保險 

      公司面臨經營危機。  (P.55) 

 
三、問答題（55%）： 請務必依照題號順序作答，未依題號順序作答者，不予計分！ 

    1.請從消費者(要保人&被保險人)之觀點，試比較「定期壽險」與「終身壽險」之優缺點。(15%) 

      ANS: p.80  定期壽險: 保期為固定年數，保期相對較短，適合初入社會之新鮮人投保，保費相對較低。但當保期屆滿後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被保險人另投保新壽險契約時，年歲已增長，將繳付較高之保費。 

                 終身壽險: 保期相對較長，通常設定某一年齡為終身保險之屆滿期。當被保險人達到該年齡時，壽險公司給付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險金，契約即終止。此保險之保費較定期壽險相對為高。通常初入社會之新鮮人，因收入不高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較無力負擔投保此保單。 
 
    2.人壽保險公司核保部門的主要功能，在於評估壽險公司願意承保的風險，其又稱為可保危險。 

      試述: 可保危險應具備那些要件?(20%) 

      ANS: p.32  1.具有大量同質性之危險單位            2.可保危險之損失發生，須為意外或偶發   

                 3.可保危險之損失，須為明確且可衡量    4.可保危險所致之保險成本，須合乎經濟可行性 

 

2. 人身保險的保險利益，存在於要保人與被保險人的特殊關係上。保險法第 16條規定，要保人對於哪些人之生命或身體具
有保險利益? 再者，保險法所規範人身保險契約需具備保險利益之主要理由為何?。(20%) 

       ANS: p.43   1.本人或其家屬。生活費或教育費所仰給之人。債務人。為本人管理財產或利益之人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2.防止賭博行為。避免道德危險。限制損害填補之金額。 

 


